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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关于改革

现行出口退税负担办法的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国发〔2003〕24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省政府决定，从2004年1月1日起，对现行出口退税负担办法进行改革。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改革的基本原则

（一）按照中央对省改革办法，做好省对各地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

（二）核定出口退税基数，省、市各自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省、市按财政体制规定分别负担。

（三）全省采取统一的改革办法，保持省市间财政关系的规范性。

二、改革的内容

出口退税率的调整、累计欠退税的处理等，按国发〔2003〕24号文件规定执行。

省对各市出口退税基数的核定，以中央分配给我省的出口退税基数为全省总基数，按中央核定基数办法在省和市之间进行分配。

2004年1月1日起（以出口报关单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报关出口的货物需从国库退付的增值税，地方退付25%部分，按企业属地原则由省、市各自将应退付的25%部分分别从省级金库、市级金库中退付，其中：原在省级办理出口退税的在宁部、省属外贸企业、省国税局直属分局征管的企业以及以后新增的在省国税局直属分局征管的企业，其出口退税地方应退付25%部分从省级金库中退付；其他出口退税地方应退付25%部分从各市金库中退付。

2004年及以后年度，地方出口货物退增值税（含出口货物“免、抵”增值税额）基数部分，由省财政通过结算返还给各市财政，但年度地方退付的出口货物退增值税低于出口退税返还基数的，按实际数返还。

三、其他有关问题

（一）关于与现行财政管理体制的衔接问题

为保证省对市县现行财政管理体制顺利运行，省将按改革后的地方财政收入口径调减省对各地原核定的地方财政收入基数。地方财政收入基数同口径调整后，市县地方财政收入增量上交等仍按《省政府关于调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苏政发〔2001〕3号）文件规定执行。

以前年度尚未调库的“免、抵”增值税税额，属省集中收入，改由结算归还后，省仍按苏政发〔2001〕3号文件规定执行。

 （二）关于预算安排及资金调度问题

各地要做好预算安排，按规定在预算中足额安排出口退税地方应负担部分，并做好资金调度，确保出口退税资金及时到位。

四、做好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各项工作

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体制改革和管理制度创新，关系外贸和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改革政策，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周密部署，精心实施。财政、外经贸、税务、海关、外汇等部门要从大局出发，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按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各项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办法，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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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财政  外贸  出口退税△  通知

[image: image2.wmf]
抄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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